桦川县环境保护局2015年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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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有关规定、县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具体要求，我局编制了2015年度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 
一、概述 
2015年桦川县环保局按照县政府办公室的统一部署，认真细致地开展本局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及时确立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构，建立相关工作机制，按时完成本局文件信息的清理、文件属性划分及主动公开信息网上发布等工作。对本局所产生的信息，均按要求进行保密审查，确定信息属性，对主动公开信息及时更新。 
二、信息公开制度完善、机制创新 
  （一）组织机构、制度建设情况：2015年我局继续认真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调整和充实了环保局政府信息公开工作领导小组，由一把手亲自挂帅，主管副局长为分管领导，局办公室负责环保局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组织和协调，有专人负责日常工作的处理，分管领导负责对全局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进行监督和检查；各股室站队按职责分工，各自做好政务信息的发布，有领导分管，有专职人员负责具体工作。 
 （二）落实和制定相关配套措施情况 ：我局在制定并落实信息公开的同时，落实和制定相关配套措施。一是制定信息公开保密审查制度，建立单位负责人、政务公开领导小组、局保密工作领导小组的三级审查机制，切实做到“网上上信息不泄密，泄密信息不上网”，严防泄密事件的发生。二是建立了依申请公开环境信息工作机制。规定了依申请公开的方法、步骤、审查和答复具体要求，使政府信息公开各项工作更加严格有序。 
（三）建立健全工作机制、制度规范情况： 
1、加强公文公开管理。我局将信息公开工作与已经具备完整流转程序的公文出文审核密切结合，对是否公开和公开形式及不公开理由，在股室拟稿时初定、主管领导核稿时审核、局领导审签时审定，经过审定确认公开的文稿，办公室编文号时注明公开的类型，交档案管理人员存档，将已注明公开外网的文稿上传外网公布。 
2、及时更新公开内容。我局将应主动公开内容直接分解至各有关股室，如行政许可、总量控制、环境监察、环境监测及办事指南等内容，并给各室设置一定权限，由各股室按照要求将应公开事项及时上报。 
3、丰富传统公开方式。通过不同形式和手段，拓展政府信息公开渠道。每年“6.5”世界环境日，利用新闻媒体报道环境保护工作。   
  三、主动公开政府信息的情况 
（一）主动公开政府信息：2015年全年主动公开部门单位职能职责、部门制发文件、重点领域信息等报送县政府。 
（二）行政费用收取及使用情况：依据国家相关法律规定，我局对外行政收费是征收排污费，此项费用按照规定进入专用账户，其中30%上缴上级财政，70%入本地财政用于环保专项开支。 
（三）信息公开的形式：信息公开的形式，包括桦川县政府门户网站，新闻媒体，政务公开栏及其他便民渠道公开。 
   四、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办理情况 
  尚未依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对于不宜公开的政府信息进行了分类，对于涉及商业秘密及个人隐私、国家保密法规定、有关统计数据，需按政府信息公开相关规定和要求予以公开。 
  五、政府信息公开的收费及减免情况 
  自《条例》实施以来，我局机关在开展政务信息公开工作过程中，坚持为民、利民的原则，至今未收取任何复印、邮寄等各类费用。 
  六、因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的情况 
2015年度我局未发生因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的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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